
 

2026 年度 

全國性偏鄉貧弱學童個案助學計畫 

 

服務源起 

透過本會持續的個案助學行動，幫助在貧困中努力打拼，不放棄學業的孩子們能順利就學。針對貧弱家

庭的孩子提供開學期間助學金(繳交學雜費/營養午餐費)及提供教育必須學用品(書包/球鞋/制服/文具)

等扶助資源。使學童在教育上獲得完善照顧，並減輕弱勢家庭的負擔及生活壓力。讓孩子們也能有公平

受教育和學習的機會，不因經濟弱勢放棄學習及夢想。(本計畫以不將扶助經費交給家長為原則辦理) 

 

服務內容及對象  

(服務流程: 書面審查->實地家訪->決議補助事項->執行助學計畫) 

全年度以扶助邊緣戶家庭之學童為主。(需具清寒證明文件及確有需求具體事實者） 

邊緣戶定義: 政府有訂定社會救助法，定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，並透過各項的生活扶助計劃及學童

就學補助計畫。但有更多的弱勢家庭是落入所謂的「社福邊緣戶」，這些家庭可能因為某項資格條件不

符，無法經正常程序接受政府的補助，他們不是定義中的中低收入戶，日子卻過得比中低收入戶還苦。 

 

申請辦法與程序 

◎個案助學扶助申請資格： 

1. 以邊緣戶弱勢家庭學童為主。(「隔代教養」、「單親家庭」、「受暴家庭」、「新住民家庭」..等 ) 

2. 學童具有明確學費困難、餐費困難及教育學用品需求困難等事實。 

3. 扶助對象以國小一年級~國中學童為主。 

 

◎個案助學扶助申請及審核發放程序： 

1. 填具申請表乙份。 （資料請填寫完整，備齊檢附之文件，否則視為無效件） 

2. 審核及發放程序： 

第一階段：進行書面資料初步審查。（請務必將家庭狀況及需求扶助事實情況概述清楚）  

第二階段：由本會關懷服務團隊進行實地家訪或電話查訪。  

第三階段：家訪後由本會常務理監事群進行複審，並討論決議補助相關事項。 

第四階段：以電子公文通知申請單位(課輔班)審核結果，並委請申請單位(人)轉發電子公文通知函給 

          個案學童。本會擬定每月 10 號以匯款方式匯入學童所屬社福團體(課輔班)帳戶，並以學 

          童申請需求項目予以實際扶助，申請單位需提供 (助學金補助)學校正式繳費收據，(學用 

          品補助)採購憑證正本，於該月 25 號前回寄本會並提供執行情況照片回覆本會核銷。 

 



全國性偏鄉貧弱學童個案助學計畫申請表 

 

文件編號：          身 份 別：□一般  □原住民  □新住民  □其他             【附件 1】  

學童姓名： 性別：□男  □女 出生日期：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身分證字號： 就讀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級： 

連絡地址： 家長電話： 

申請項目：助學金補助【□學費 □營養午餐費】 學用品補助【□書包 □球鞋 □制服 □文具】              

全 戶 人 口 就 學 / 就 業 收 入 狀 況 基 本 資 料 

稱 

謂 
姓 名 

年

齡 

同住 職業 

或 

學校 

收入 

或 

年級 

現已領有的補助金額 

是 否 低收 殘障 世展 家扶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若全戶人數表格不夠填寫，請自行增加。申請表所有欄位務必詳細填寫清楚。 

 

＊無法申請社會局中低收入戶補助原由(請詳述) : (例如:因原住民保留地) 

 

目前居住房屋 
□自有                  持有人         □租賃                  元/月   

□借住                  家             □其他 

其他補助 
單親補助：           金額      位 、 教育儲蓄戶：            金額      位 

老人津貼：           金額      位 、 其他單位補助：          金額      位 

全戶家庭支出 

□生活費           元/月   □水電/瓦斯           元/月   □電話費           元/月 

□醫療費           元/月   □房貸/車貸           元/月   □學雜費           元/學期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說明) 



【附件 2】 

家庭背景、成員及主要經濟來源事實情況概述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 目前家庭現況及經濟困境據實說明： 

 

2. 求學、成長經過及自我評價： 

基本個性： □文靜 □好動 □開朗 □自閉 □愛生氣 □喜歡幫助他人 

學習表現： □正常 □成績落後 □作業遲(未)交 □學習障礙 □不想上學 

身心表現： □正常 □情緒問題                    □行為偏差                    

成長狀況： □正常 □體重過輕 □體重過重 □疾病狀況                    

關係現況： □正常 □親子關係緊張               □與同學(朋友)相處不良               

未來目標： □沒有 □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興趣專長： □沒有 □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曾經或目前參與的社團活動：□沒有 □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 
 

一、凡申請本扶助金者，需提供個人姓名、地址、電話、學校或社福團體銀行匯款等資料，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

家庭環境、成員的相關資訊，本資訊將僅限於本會運作期間，在臺灣地區做為扶助金申請審查及發放之用途使用。 

二、本會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，除基於符合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與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外，您可透過書面聲明行使下列權

利：（1）查詢或請求閱覽個人資料。（2）請求製給個人資料複製本。（3）請求補充或更正個人資料。（4）請求停止蒐集、

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。（5）請求刪除個人資料。 

三、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。惟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本會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，致

影響台端的相關權益。 

四、經 台端閱讀上開事項，已清楚瞭解本團隊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台端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，特立本同意書，同意本

會於上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台端個人資料。若台端為未成年人，則另需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。 

以上所填各項資料屬實，如有虛報不實情形經查獲，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 

 

申請人：__________________（學生本人親自簽章）法定代理人：__________________（親自簽章） 

P.S.法定代理人如非學生家長，請註明親屬關係。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申 

請 

人 

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名： 職稱： 電話： 

申請日期： 

請將案家與案主狀況說明清楚，才可幫助書面程序順利審核。 



【附件 3】 

學校或社福單位(課輔班)匯款資料表 

1 申請單位名稱  

2 匯款戶名  

3 匯款銀行名稱  

4 匯款銀行代號  

5 匯款帳號  

     

    檢附學校或社福單位(課輔班)匯款存摺封面影本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 

◎ 附件 1~5 依順序排列以迴紋針固定於左上角，未備齊者將視為無效件處理，不再通知補件及退件。 

   1. 申請表【 附件 1 】 

   2. 家庭背景、成員及主要經濟來源事實情況概述【 附件 2 】 

   3. 學校或社福單位(課輔班)匯款資料表【 附件 3 】 

   4. 新式戶口名簿(需全戶資料)內頁面影印本乙份【 附件 4 】 

   5. 由村/鄉/里長開立之清寒弱勢身份證明文件乙份【 附件 5 】 

◎ 申請文件正本請以掛號郵寄，或先提供電子掃描檔 (請勿以拍照方式提供)，後家訪時提供正本。 

◎ 寄件地址：80245 高雄市苓雅區仁德街 137 號 


